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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
108學年度第2學期無法返台修課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Q&A(研究所) 

109.03.18 

序號 問 題 回 覆 

1.註冊及繳費相關 

1-1 無法於註冊截止日辦理註冊，

請問如何辦理延遲註冊？ 
108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截止日為109年2月26日，學生若

受疫情影響，無法於註冊截止日前辦理註冊，得以通訊

方式填寫安心就學申請書(港澳生)(陸生)，並檢附證明文

件 e-mail 至研究所聯繫窗口申請延後註冊。 
陸生窗口 
研究所：【李孟瑾小姐】，電話：886-2-2737-6112，
Email：mengjin@mail.ntust.edu.tw。 
港澳生窗口 
研究所：【郭沛君先生】電話：886-2-27301296， E-
mail：patrick.kuo@mail.ntust.edu.tw 

1-2 因疫情影響致無法來臺繳費之

學生，於大陸地區有何繳費管

道？ 

1. 持有銀聯卡者，可使用銀聯卡線上繳款。請留意使

用銀聯卡刷卡失敗者，需等待24小時後方可再次刷

卡。 

2. 持有郵局金融卡者，除非開戶時有特別取消非過卡

功能，否則都可使用晶片金融卡線上繳款。 

3. 若持有合作銀行發行之信用卡或簽帳單，可使用線

上信用卡刷卡繳費。合作銀行名單
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ipay-
mentGW/web/main/descBank.action#checkpoint  

＊繳費操作常見問題，請連結

https://school.chinatrust.com.tw/cstu//index_notice.html  

1-3 已繳畢本學期學費或學分費之

學生，若後續辦理休學，得退

還多少比例之費用？退費程序

為何？ 

1. 已繳費者，若後續辦理休學得退回相關學雜費用，

不受學生休、退學時間點限制。 

2. 請填寫安心就學申請書(港澳生)(陸生)、休學申請

書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在臺開立之郵局存摺封面

影本以通訊方式申請退費。如學生無郵局帳戶則另

行處理，請學生確認註冊意願後再行繳費，以免延

伸退費困擾。 

1-4 學生如受疫情影響，未能入台

修課，是否需辦理休學?若不

辦理休學，是否仍需繳交全額

學雜費? 

108學年度第2學期因疫情暫緩入境學生，若決定不辦理

休學，碩、博士班學生僅需繳交學雜費基數（前揭學生

平安保險費、網路使用費、僑陸生相關保險另計）；已

入台之陸港澳學生則依原訂學雜費收費標準繳費。本 校
108學年度各學制學雜費收費標準詳見：

https://www.ntust.edu.tw/files/13-1126-316.php。 

http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190008678.doc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602000487.docx
mailto:mengjin@mail.ntust.edu.tw
mailto:patrick.kuo@mail.ntust.edu.tw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ipaymentGW/web/main/descBank.action#checkpoint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ipaymentGW/web/main/descBank.action#checkpoint
https://school.chinatrust.com.tw/cstu/index_notice.html
http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190008678.doc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602000487.docx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04/554234073.pdf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04/554234073.pdf
https://www.ntust.edu.tw/files/13-1126-316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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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問 題 回 覆 

1-5 研究所學生如受疫情影響，未

能入台修課，而選修大學部遠

距課程，是否需另繳學分費？ 

108學年度第2學期因疫情暫緩入境之研究生，選修大學

部遠距課程者，不需另繳學分費，惟依本校學則規定，

研究生修習大學部所開課程，其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

分。 
2.選課及修課方式 

2-1 對於無法入台學生，學校是否

會開設遠距課程，以解決學生

無法入台修課之問題? 

為協助未入境陸港澳學生學習不中斷，提供108-2遠距學

習課程資訊（含教學影片）供選課參考，各課程詳細資

訊及課程大綱請至本校課程查詢網查詢。相關請見
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files/14-1001-
78130,r1-1.php?Lang=zh-tw。建議無法入台修課之學生，

以修習遠距課程為主，若已加選未提供遠距授課之課

程，請同學自行退選。 

2-2 遠距課程應如何選課? 無法入台修課之學生，可於加退選期間(109年3月2日至

3月16日)，上網加選遠距課程，若課程人數已額滿，敬

請同學 e-mail 給授課教師，再請授課教師提供授權碼 (請
敘明選課需求及無法返臺身分)，取得授權碼後，直接於

選課系統加選課程並確認課程。 

2-3 遠距課程可以退選嗎? 遠距課程為正式課程，加退選後（109年3月16日）不得

任意辦理退選，若欲退選僅能依二退程序(109年5月11

日至5月28日)辦理退選。 

2-4 已入台之陸港澳學生可否選擇

遠距授課? 

不可以，遠距課程僅限受疫情影響無法入台之學生採遠

距授課，已入台之學生請以實體授課。 

教務處於選課結束，會提供無法入台學生名單給開放遠

距課程之授課教師，俾便教師確認出缺席狀況。 

2-5 我預計這學期要畢業，但尚未

修必修課程「學術研究倫

理」，應該怎麼辦？ 

若您是中港澳及其他受疫情影響暫緩入境之學生，且於

本學期欲申請學位考試者，可至「臺灣學術研究倫理教

育資源中心」(網址：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) 以

「個人註冊」之方式，通過核心單元0101-0115共十五

個單元之線上學習與測驗，完成後下載「修課證明」提

送所屬系所，專簽會辦通識教育中心與研教組辦理免修

「學術研究倫理」事宜。 

3.學位論文相關 

3-1 研究生若無法入台，但應修科

目及學分數已修畢，只剩學位

論文未完成，應如何處理？ 

若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可改以通訊方式與指導教授討論論

文撰寫內容。 

3-2 研究生已修業期滿，符合系所

畢業修業規定，並完成論文初

稿者，若無法回台參與學位考

試，應如何處理？ 

研究生若受疫情影響，無法入台參與學位考試，可與系

所聯絡，經系所及指導教授同意，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

後，可採視訊方式辦理學位考試。 

4.休學相關 
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files/14-1001-78130,r1-1.php?Lang=zh-tw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files/14-1001-78130,r1-1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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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 因受疫情影響，欲辦理休學，

應該如何申請？ 
學生如受疫情影響，本學期欲辦理休學，請填寫安心就

學申請書(港澳生)(陸生)及休學申請書，並 e-mail 至研究

所聯絡人 e-mail 信箱，教務處將會統一專案協助辦理休

學。  

受疫情影響，本學期辦理休學者，若於畢業前未符合畢

業條件，且休學期限已屆滿，得以本學期「因疫情辦理

休學」為由，專案申請延長休學期限。 

4-2 休學期間可否前往大陸地區、

港澳地區或其他國家學校修讀

課程？ 

休學期間經系所同意，可至台灣教育部認可名冊之學校

修習課程，認可名冊查詢連結：港澳地區、大陸地區、

其他國家 

4-3 如修業期限屆滿，仍無法符合

畢業修件，可否延長修業期限 

如因疫情影響修業，已屆滿修業期限仍無法符合畢業修

件者，得專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。 

5.學分抵免相關 

5-1 至大陸地區、港澳地區或其他

國家修讀課程，所修讀之學分

可否辦理學分抵免?應如何辦

理? 

學生應於修課前，將欲修課學校及欲修課程相關資料

(含課程大綱等)，先提供所屬系所審查（通識課程請送

通識教育中心），經就讀系所核可後（通識課程經通識

教育中心核可），再行修讀。 

學生修讀就近大學課程或數位學習課程事前申請同意書

（供下載） 

課程修習完成後，備妥成績或修課證明等相關文件，並

填寫抵免申請書，依教務處公告期程於次學期申請抵

免。 

抵免申請書（供下載） 

5-2 如果是應屆畢業生，可否在修

讀當學期末前向就讀系所申請

抵免？ 

請學生於修課前，將修課學校及所修課程相關資料(含

課程大綱等)並填寫事前申請同意書，提供所屬系所審

查。經就讀系所核可後，再行修讀。如已完成上述事前

申請流程，則得於取得學分之當學期辦理學分抵免，無

須等待至次學期辦理。 

6.其他相關 

6-1 希望協助保留床位，確保學生

個人物品的完整性? 

1082學期因疫情無法返臺之住宿生床位處理原則： 
一、1082學期因疫情無法返臺之住宿生，宿舍床位將保

留至學期末，如期末清舍 (約6月底) 尚未能返回學校，

1091學期續住之學生寢室物品不會去整理；而1091學期

未續住宿舍學生之物品，會統一打包造冊，放置固定房

間上鎖，待1091學期開學時學生返校後領回。 
二、若需配合學校疫情而調整宿舍床位之學生物品，則

會先打包造冊，放置固定房間上鎖(此部分人數極少)。 
6-1 休學之後，入臺證是否還有

效？ 

陸生辦理休學，學籍資料上傳移民署後入臺證即會失

效，則無法來臺。休學後若需返臺就學，則需重新辦理

http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190008678.doc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5/602000487.docx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304/554234073.pdf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0217161130F0B192&sms=DD4E27A7858227FF&s=DBFEB120E0C2C3E4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200/News_Content.aspx?n=5E9ABCBC24AC1122&s=2690D12DF5118DE0
https://www.fsedu.moe.gov.tw/aa/default.html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20/176140666.odt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20/176140666.odt
https://www.academic.nt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120/93274814.od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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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次入臺證，重新辦理入臺證約須2-3星期工作時間，請

同學提前來信告知國際事務處李祿鴻先生

leonli@mail.ntust.edu.tw 

 


